
关于“连州市湟川三峡无半价门票优惠”的
旅游纠纷典型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某游客携带两名子女到连州市湟川三峡-龙潭文化生态旅游

度假区景区游玩，游玩前了解到进入该景区的学生和未成年人可

享半价优惠。游客到达景区后出示两名子女的相关证明证件（包

含户口本、学生证等），但景区工作人员仍要求游客两名子女缴

纳全票，游客认为十分不合理，故通过 12345 政府热线将此事投

诉至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望协助处理景区存在乱收费的

问题。

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执法人员接到该投诉后，组织专

人赴景区进行调查，并积极与投诉人电话沟通。经调查，该游客

的两名子女年龄分别是 18岁和 10岁，其中 18岁学生身高超 1.5

米，学生卡已过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件，不符合半价优惠条件。

但因景区人员的工作疏忽，未核查 10 岁小孩的有关证件，导致

本应享受门票优惠的小孩未享受半价优惠。经后续调解，双方达

成和解，景区退还多收取的门票款 25 元。



案件评析

根据《广东省游览参观点价格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所

有游览参观点（含商业性的游览参观点）应对 1.4 米以下儿童、

60 岁以上老人实行优惠票价。提倡对 1.1 米以下儿童、70 岁以

上老人实行免费优惠。”、第三项“具有公益性、教育性的游览

参观点应对学生实行优惠票价。”

景区按照《广东省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对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6 周岁（不含 6 周岁）-18 周

岁（含 18 周岁）未成年人、身高 1.2 米以上 1.5 米（含 1.5 米）

以下的少年儿童，凭有效证件（现场测量身高）享受半价优惠，

相关优惠及优惠条件已按照物价部门要求在售票窗口公示。高中

毕业生游客因没能提供有效证件，不符合优惠条件，按规定不能

享受优惠；10 岁游客符合优惠条件，但售票员工作疏忽没有给

予优惠，理应退还票款。

建议提示

随着出游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常见方式，国家提倡旅游景

区对小孩、学生、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群体实行门票优

惠，游客在出游前应做好安排，带上需要用到的各种有效证件，

遵守规定，购票时主动出示有效证件。旅游景区在响应国家号召、

执行规定的同时，应加强员工培训，加强与游客的沟通，做好旅

游服务工作。


